
海口美兰法院：女子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8个月，缓刑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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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刘柯娜 通讯员 王倩

本报讯 女子伪造证件冒充闲置别墅业
主，出租别墅骗取巨额租金。海口市美兰区
人民法院依法以被告人张某梅犯合同诈骗
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8个月，缓刑2年，并处
罚金1万元。

2016年11月份，张某梅（1969年生于北
京市）从时任海南某物业副总经理辛某处了

解到海甸岛海达路某花园D5别墅的房产信
息后，便冒充该别墅业主交清了该别墅所欠
物业费6.5万元。2016年12月21日，张某梅
伪造该别墅的房屋证件，冒充业主的身份，将
该别墅出租给鲁某，并收取鲁某租金20万
元、押金5万元。2017年3月，应鲁某要求，
张某梅将押金5万元退还鲁某。2017年 4
月，鲁某发现该别墅的所有权人实际为海南
某房地产开发总公司后，张某梅又通过伪造

公章以及房产证复印件假称受该别墅业主的
委托，重新与鲁某签订新的房屋租赁合同。
随后，因自称受海南某房地产开发总公司委
托代管该别墅的黄某多次带人阻止鲁某对该
别墅进行装修，鲁某意识到该别墅的房屋产
权可能存在问题后，要求张某梅退钱。张某
梅在公安机关立案前退还给鲁某6万元后，
便躲避鲁某不与其联系。案发后，张某梅的
朋友王某帮其赔偿鲁某的损失共计28万元，

并取得鲁某的谅解。
美兰区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张某

梅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编造虚假事实与他
人签订合同，骗取他人钱财人民币 14 万
元，数额较大，其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鉴
于被告人张某梅能自愿认罪，且已赔偿被
害人的损失，并得到被害人的谅解，依法可
以从轻处罚。据此，美兰区法院依法作出
上述判决。

□记者 畅凯 通讯员 熊鹰 周子晨

本报讯 近日，三亚接连两天发生两起
青年男女因感情问题跳河自杀事件，三亚
市公安局吉阳分局接警后立即赶赴现场救
起。

4月 1日晚 23时 30分，有人在白鹭公
园步行桥跳河。吉阳分局大东海派出所三
级路长林凌带领路管员凌献军、陈运策火
速赶到现场救援。现场中，河中一名女子
已在水中上下沉浮，林凌等人随即下水救
人，一名路过的热心群众也参与救助，与民
警一起将人救回岸上。随后，女子被带回

所内问询。在民警为女子找来干净衣服换
洗照料下，其情绪渐入稳定，不再哭泣。经
长期耐心沟通后得知，该女子姓孙，因感情
生活问题，在当晚喝酒后产生轻生念头，遂
到公园跳河。目前，孙女士思想工作已做
通，其表示不会再做错事，保持良好心态，
好好享受生活。

次日凌晨3时许，大东海派出所再次接
到一名刘女士报警称，其男友在临春河步行
桥处跳河。值班民警陈运策立即赶到现场，
未发现跳水男子，陈运策随即联系消防部门
进行搜救，但仍然没有找到男子踪影。待围
观人群逐渐散去，民警还在尽力搜寻时，一名

路过的外卖送餐员陈先生告知救援人员桥墩
处仿佛有人影晃动，众人急忙观察，终于找到
已经在河中浸泡许久但没有力气游上岸的轻
生男子。在该男子被成功救回岸上后，陈运
策将其带回所内并找来干净衣物为其更换。
经了解，男子姓吉，因与女友刘女士吵架而轻
生跳河后，又游到桥墩下进行休整。在民警
教育劝解后，男子表示要杜绝轻生念头，被送
回住处。

警方提示，无论生活或者感情遭遇何种
不顺，自杀轻生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要理
性看待问题，及时调整心理状态，不要让家人
和朋友担心，避免悲剧的发生。

□记者 苏钟

本报讯 近日，家住海口市秀英区宇信西
岸公馆小区的多位业主向12345热线反映，
有业主养犬经常不拴绳子，他们多次和物业
及当事人沟通，问题仍得不到有效解决。昨
日，记者从秀英区政府了解到，12345热线已
将此事列为督办件，联动海秀西派出所跟进
处理。目前，养犬业主已给犬只拴上绳子。

据多位业主介绍，小区某户业主养了两

只中型犬，平时在小区遛狗时经常不给狗拴
绳子，导致多位业主尤其是老人、小孩经常被
吓到。

记者在小区走访看见，小区草坪设了文
明养狗告示牌，物业对全小区共15户养犬业
主进行了劝诫，但效果不明显。物业工作人
员表示，他们多次和当事业主沟通，但对方一
直不配合，还暴力对待保安。

4月1日下午，海秀西派出所民警到宇信
西岸公馆了解情况，并要求养犬业主办理《养

犬登记证》，给犬只拴上绳子。目前该养犬业
主已配合民警工作，给犬只拴上了绳子。民
警表示，他们将加强辖区巡查，做好养犬规范
管理工作。

记者了解到，根据海口市相关规定，携犬
出户必须给犬只束犬链，犬链长度不得超过
1.5米，否则将处以50元到200元的罚款。警
方提醒广大市民携犬外出时，要牵好犬链，携
带《养犬登记证》，给犬只挂犬牌。此外，还要
定期给犬只打疫苗，做好免疫工作。

“业主养狗不牵绳子，吓到老人小孩”
海口海秀西派出所介入，当事业主已给狗拴上绳子

酒后搭讪被拒
文昌一男子将女子拖到出

租屋施暴后潜逃，高铁站被抓

□记者 沈丽焕 通讯员 陈博

本报讯 4月2日13时许，海口铁路公安处
文昌高铁站派出所通过上级协查通报，在安检
口成功抓获网上在逃人员许某（男，21岁，文昌
人）。

经查，2019年2月，许某和几个朋友在文
城镇某夜宵摊喝酒，喝醉后许某在回家路上看
见一貌美女子小美（化名），便向小美搭讪。小
美见其满身酒气便不予理睬，生气的许某见周
围没人便借着酒劲将小美拖到某出租屋二楼
实施强奸。事后许某逃离现场，而小美在父母
的陪同下报警。

文昌市公安局通过立案侦查后，将许某以
强奸案挂网通缉。目前，许某已移交至立案单
位进一步调查。

《全城找娃》追踪（详见本报昨日5版）

失联女生
已安全回家
□记者 钟起的

本报讯 4月1日下午，海口府城中学初
一（17）班学生小郑出门上学后，既没到校，也
没回家，家人们一直苦寻没有任何消息。昨日
早上，记者从小郑的爸爸郑先生处获悉，小郑
已于2日晚上11点左右回家。

1 日下午 1 时 30 分，小郑比往常提前
20分钟与同学相约出门上学，但当天下午
老师打电话告知家长，孩子没去上学，但一
起出门的同学正常上课。该同学说，半路
上小郑遇上姐妹后便与其分开了。至 2日
下午，小郑仍然没有回家，也没有上学。郑
先生说，2日晚上他接到一名学生家长的电
话，说是看到媒体报道的新闻，发现照片中
的小郑就是与其女儿一起玩耍的女孩，便
根据新闻报道中所留的电话联系了他，让
他过去接。当晚 11点左右，小郑被安全接
回家。至于小郑为何上学途中溜去玩，郑
先生表示目前他也不清楚女儿的想法，但
他会耐心进行开导和做思想工作。

两天两人跳河轻生
三亚民警下河救回

问世间情为何物
直教人生死相许

□记者 畅凯 通讯员 卢普松

本报讯 4月1日，东方市公安局多警联
动，迅速制服一名持刀行凶嫌疑人，稳控了事
态，保障了公共安全。

4月1日17时57分，东方市公安局指挥中

心接到报警称，有人在八所镇琼西路康平医院
对面持刀砍人。接警后，指挥中心立即指派东
海派出所和巡警大队前往现场处置。民警到达
现场后发现，一名40多岁的男子站在康平医院
对面的一家水吧店门口，不断挥舞着手中的砍
刀，情绪相当激动，现场有一名女子被砍伤。

为避免其他群众受到伤害，民警立即开
展现场警戒，将群众隔离到安全区域，通知
120对受伤女子进行急救，并找准时机果断
处置，及时制服了该名持刀行凶者。

目前，受伤女子正在医院治疗，案件还在
进一步侦办当中。

他在水吧门口持刀伤人被当场制服
事发东方，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


